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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章程 

第一章 总    则 

第一条  为纪念在我国外语教育和外国语言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

教育家、语言学家许国璋教授，鼓励本领域学者潜心探索，推动我国外语界学术

进步，许国璋纪念基金会特设立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。 

第二条 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是面向全国外语教育研究和外国语言研究同

仁的科学研究奖，凡是公开发表的外语教育研究、外国语言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

和论文均可参评。 

第三条 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评选工作坚持科学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 

 

第二章  评    奖 

第四条  本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通过新闻和网络媒体向社会发布评选通知和

获奖公告。 

第五条  研究奖每次设外国语言研究奖和外语教育研究奖共 10 项。为确保

学术水准，允许奖项有空缺。 

本奖不定期评选特殊贡献奖（终身成就奖）若干名。 

第六条  申请方式为个人申请和专家提名两种。 

1. 申请人或被提名推荐人须填写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申请书》一式五份，

附申报成果、获奖证明等材料各三份，并由同领域两名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推荐，

推荐意见由推荐人书写并签名。 

2. 单位推荐：申请人或被提名推荐人所在单位须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，并提

出客观、实事求是的评价意见，相关材料确认无误后报送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

评奖办公室。 

第七条  评选程序：办公室登记、专家组初评、委员会终评。 

1. 登记：由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评奖办公室对申请推荐材料进行登记，并

按评奖要求逐项核对，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者取消参评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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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初评：由评奖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，组成评奖小组进行初评。评奖小组专

家要对参评作品做出全面、客观的评价，并认真填写专家意见表。 

3. 终评：由评奖委员会负责终评，终评必须保证 2/3以上委员出席评奖会议。

经评议和无记名投票，赞成人数达到或超过与会人数的 2/3，评奖结果方为有效。 

第八条  评奖过程中，杜绝一切行贿受贿等违法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。

若有评委发生此类行为，立即取消其评审资格，并终止对有关参评作品的评选。 

第九条  评奖工作实行回避制度。评奖委员与申请人有密切关系或本人申报

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时，评奖过程应全程回避。评奖委员会视情况临时聘请其

他专家参与评奖。 

 

第三章  组织管理 

第十条  本奖系许国璋纪念基金会设立的专业学术奖，设评奖委员会、评奖

办公室。 

第十一条  评奖委员会 

1. 委员会是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的最高学术机构，委员会由 15 位国内外

相关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成。每届任期四年，可连任。 

2．委员会设主任 1 人、常务副主任 1 人、秘书长 1 人，由委员会选举产生，

组织领导本奖各项工作。 

3. 委员会旨在公正遴选当年国内语言研究、外语教育研究的高水平成果，

积极推进相关学科发展。 

4. 委员会设名誉委员若干。凡曾为语言研究、外语教育研究做出过重要贡

献者，经委员会讨论通过可聘为名誉委员。名誉委员有权参加委员会会议，但不

参加投票。 

第十二条  评奖办公室 

1. 办公室是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评奖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。负责处理委

员会的日常事务，包括评奖的组织协调、颁奖筹备以及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2. 办公室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人员组成，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科

研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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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附   则 

第十三条 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评奖委员会。 

第十四条  本章程自通过之日起生效。若本章程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相

抵触， 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为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评奖委员会     

2015 年 9 月            

 


